已就业毕业生人事服务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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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单位签定就业协议





办理就业协议鉴证





办理报到证





至市人才服务中心





至学校





办理就业报到





至市人才服务中心





人事代理





落户登记





户口挂靠





党组织关系挂靠





准备材料：


1．《毕业生就业协议书》


2．《双向选择就业推荐表》（原件）





准备材料：


1．档案已转入我中心


2．《报到证》和毕业证书（原件）


3．《聘用（劳动）合同书》（一式3份）


4．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单位代理：


1．《人事代理登记表》（一式2份）单位盖章


个人代理：


1．表格现场领取





同时可选择以下服务





准备材料：


1．户口迁移证





准备材料：


1．已办理人事代理手续


2．一寸黑白身份证照片一张





准备材料：


1．已办理人事代理手续


2．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凭学校组织关系介绍信到市委组织部组织处转递至我中心）





泰州市人才服务中心地址：泰州市凤凰东路68号建工大厦二楼


咨询电话： 0523-86880262（就业政策）、0523-86880637（人事服务办理）、0523-86880362（档案查询）、


0523-86880062（党组织关系挂靠）、12333（就业维权）


网络服务：泰州人才网（www.tzjob.com）、泰州毕业生网（www.tzbys.com）


服务时间：周一至周五，早上8：30—12：00，下午2：00—5：30（夏季3：00—6：00）
























































附件1：





报到单位变更





本市单位就业





准备材料


1．市内单位之间


与原单位解除就业协议的证明、与新单位签订的就业协议书和报到证


2．市外向市内


原单位所在地人才服务机构出具的与原单位解除就业协议的证明或同意改派的证明、与市内新单位签订的就业协议书和报到证


3．市内向市外


①就业单位变更：与原单位解除就业协议的证明、外地同意接收就业的证明和报到证


②就业地与报到地不符：就业协议证明（或劳动合同）和报到证





办理改派手续












































办理相关手续


至报到地人才中心








非本市单位就业

















